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度申报高级职务人员本科教学情况申报表

	单  位
	
	姓  名
	
	申报职务
及类型
	

	
	
	
	
	
	

	现职取得时间
	

	2014-2016年完成本科教学工作量情况

	起止年月
	讲授课程名称

及其它教学任务
	课程性质
	开课类别
	开课班级和学生人数
	周学时
	总学时
	折合标准学时

	
	
	
	
	
	
	
	

	14-16年
情况总计
	开课门数：　 　门；其中全日制本科生必修课：　 　门，选修课：　　　门，

教学工作量：　　　学时；其中，全日制本科生教学工作量：　　　学时。

	近三年来教学工作量减免情况

	在职攻读学位的学校
	
	起止时间
	

	脱产进修的学校
	
	起止时间
	

	兼任的党政职务
	
	起止时间
	

	其它减免原因
	
	起止时间
	

	任现职以来指导青年教师或进修教师情况

	指导青年教师或进修教师人数
	

	所任课程教学条件审核意见

	
	齐全
	基本齐全
	不齐全
	审核人

	讲稿或教案
	
	
	
	

	教学周历
	
	
	
	

	教学大纲
	
	
	
	

	教学总结
	
	
	
	

	试卷分析和成绩记载表
	
	
	
	


	教 学 获 奖 情 况

	获奖时间
	颁奖部门
	获奖等级
	奖项名称
	排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发表教学研究论文或参加教改项目情况

	论文发表或

项目立项时间
	发表刊物或

项目主管部门
	论文或项目名称
	排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．申报职务类别：教学科研并重型、教学为主型、科研为主型、应用推广为主型，务请注明。

2．教学任务包括：各类型课程、指导实习、指导毕业论文或设计、讲座等。

3．课程性质指：必修课，专业选修课，公共选修课。

4．开课类别指：一般课，新开课，开新课，重复课。

5．学生类别，指全日制本专科生、研究生（均不含非学历教育）。
6．教学获奖包括：各级教学成果奖、优秀教材（讲义），重点课程建设奖，校“教书育人”奖，青年教师工作学习双优奖，青年教师“教学十佳”，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优胜奖，以及由上级和学校主管部门颁发的其它教学方面的奖励。

7．教学工作量考核范围为2014至2016年度共六个学期。

8．本表由申报人填写（务请逐项填写），经学院教学工作负责人和教学秘书（或教务员）审核签字后汇总至教务处教学评估科。

　　  

填表人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学院本科教学秘书审核签字：　　　    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      教务处审核签字（盖章）：　　　    　

年　　月　　日
2

